
一
國
且
可
叫
祖
國
封
封
面
也
團
團
組
到

L_ 一"一-一一，一_...J

、
犯
罪
矯
治
應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
由
於
受
我
國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及
我
國
刑
法
之
影
響
，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
分
別
由
司
法
體
系
少
年
法
院
、
少
年
法
庭
處
理
少
年
事
件
，
並
在
審
判
後
由

-少
年
法
院
、
少
年
法
庭
體
系
下
之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處
的
少
年
調
查
官
處
理
少

年
事
件
調
查
事
務
，
並
由
少
年
保
護
官
處
理
少
年
訓
戒
、
假
日
輔
導
和
保
護

管
束
之
工
作
;
少
年
事
件
審
判
感
化
教
育
，
則
由
法
務
部
監
獄
司
所
管
轄
之

少
年
觀
護
所
、
少
年
輔
育
院
落
實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
.• 

少
年
事
件
審
判
監
禁
，

則
由
法
務
部
監
獄
司
主
管
之
少
年
監
獄
落
實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。
原
來
少
年
輔

育
院
曾
為
台
灣
省
社
會
處
的
主
管
業
務
，
為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唯
一
歸
屬

社
會
工
作
和
社
會
行
政
體
制
內
之
工
作
，
但
自
從
業
務
轉
移
至
法
務
部
監
獄

司
後
，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已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完
全
隔
絕
。

由
法
務
部
監
獄
司
和
以
審
判
為
主
少
年
法
院
、
少
年
法
庭
及
少
年
調
查

保
護
處
主
管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是
否
恰
當
自
有
討
論
之
餘
地
，
而
少
年
輔

育
院
、
少
年
觀
護
所
及
少
年
監
獄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和
偏
差
行
為
的
矯
治
工
作

是
否
有
實
質
之
成
效
也
有
進
一
步
檢
討
之
必
要
，
但
少
年
再
犯
率
居
高
不
下
，

少
年
觀
護
所
、
少
年
輔
育
院
和
少
年
監
獄
犯
罪
矯
治
之
成
效
實
有
檢
討
之
必

要
性
。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修
正
後
，
對
於
提
昇
少
年
法
庭
至
少
年
法
庭
之
位

階
以
及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官
對
於
少
年
事
件
的
主
導
和
參
與
地
位
之
提
昇
有
所

助
益
。
而
法
務
部
亦
依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修
正
之
精
神
，
以
及
法
務
部
本
身

對
於
少
年
輔
育
院
、
少
年
監
獄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矯
治
功
能
有
明
確
之
政

策
規
畫
，
已
有
計
畫
將
各
地
少
年
輔
育
院
以
及
新
竹
少
年
監
獄
改
制
為
少
年

矯
治
學
校
，
而
完
全
脫
離
感
化
教
育
或
監
禁
為
主
體
的
懲
罰
概
念
，
而
從
少
中

年
問
題
偏
差
和
犯
罪
行
為
矯
治
的
層
次
，
更
接
近
少
年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體
制
阱

之
行
為
矯
治
和
價
值
澄
清
技
術
，
但
由
法
務
部
所
設
計
的
少
年
矯
治
學
校
的
國

、
巴
巴
、

體
制
，
完
全
是
透
過
學
校
教
育
體
制
，
將
在
少
年
輔
育
院
和
少
年
監
獄
之
少
卡

\ 

年
，
以
學
校
學
生
視
之
，
在
院
內
和
監
獄
中
，
依
少
年
之
齡
施
以
小
學
、
國
恥

中
和
高
中
、
高
職
教
育
，
使
少
年
在
服
刑
期
滿
後
，
能
繼
續
完
成
學
歷
和
升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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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，
當
然
亦
可
以
輔
導
學
生
之
轉
業
。
而
少
年
矯
治
學
校
從
設
典
獄
長
改
為

具
有
校
長
聘
用
資
格
之
校
長
擔
任
之
，
星
(
校
長
資
格
者
是
否
有
治
理
特
殊
少

年
亦
有
可
慮
之
處
。
少
年
矯
治
學
校
之
任
用
自
然
必
須
合
於
教
育
任
用
人
數

的
規
定
，
當
然
法
務
部
結
合
法
律
、
教
育
和
犯
罪
防
治
專
業
的
學
者
專
家
培

訓
具
有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之
教
師
學
習
一
定
期
間
的
犯
罪
矯
治
教
育
課
程
，
或

是
已
在
從
事
少
年
觀
護
帥
、
少
年
輔
育
院
和
少
年
監
獄
的
工
作
同
仁
學
習
犯

罪
矯
治
課
程
及
教
育
課
程
，
而
取
得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教
師
資
格
者
，
均
有
被

任
用
之
資
格
，
參
與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之
專
業
工
作
，
此
項
計
畫
固
然
開
創
少
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新
紀
元
，
將
於
令
年
下
旬
實
施
，
其
成
效
仍
有
可
觀
察

之
處
，
而
將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，
將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
機
構
，
如
少
年
觀
護
所
、
少
年
輔
育
院
、
少

年
監
獄
納
入
少
年
社
會
福
利
機

構
，
而
以
非
監
禁
式
的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，
亦
即
是
少
年
訓
戒
、
假
日
輔
導
和

保
護
管
束
的
少
年
觀
護
工
作
，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修
正
後
仍
屬
於
司
法
院
法

院
體
系
之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宮
之
業
務
，
少
年
調
查
官
的
審
前
調
查
工
作
，
以

及
少
年
保
護
官
之
審
後
保
護
工
作
之
領
域
，
雖
有
中
華
民
國
觀
護
協
會
志
工

之
支
援
，
但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宮
之
業
務
十
分
繁
忙
，
對
於
少
年
問
題
、
偏
差

和
犯
罪
行
為
以
及
價
值
觀
之
扭
曲
，
實
在
不
是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官
和
一
些
觀

護
協
會
以
及
一
些
義
務
輔
導
員
之
協
助
而
能
有
效
解
決
的
，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
專
業
體
制
，
犯
罪
矯
治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
制
中
的
犯
罪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
業
領
域
，
才
能
真
正
在
機
構
上
，
在
社
會
中
發
揮
實
質
犯
罪
矯
治
之
績
效
。

土
、

q
A
1

區

而
在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通
過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建
制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之
專
發

業
化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專
業
倫
理
之
確
定
也
是
密
切
規
畫
之
下
，
社
會
福
利
展

呆
于

體
制
之
專
業
化
也
是
必
然
之
趨
勢
，
犯
罪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之
建
立
，
犯
們

罪
社
會
工
作
者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內
涵
，
以
及
犯
罪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均
納
八

入
專
業
協
會
和
遵
循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，
亦
受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制
約
，
將
卅

口
刀

歹
，
才

犯
罪
矯
治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應
其
必
要
性
。

-.-
、
犯
罪
矯
治
中
少
年
輔
導
體
系
必
須
建
制
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實
質
內
涵
不
應
僅
是
在
於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產
生

後
的
矯
治
工
作
，
更
應
在
於
少
年
犯
罪
之
預
防
、
少
年
犯
罪
之
研
究
，
以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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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年
偏
差
行
為
以
社
區
處
理
方
法
來
解
決
，
這
種
社
區
處
遇
的
策
略
遠
較
經

過
法
律
程
序
，
由
警
政
單
位
偵
察
移
送
少
年
事
件
至
少
年
法
院
或
少
年
法
庭
，

再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對
少
年
作
身
家
調
查
工
作
，
才
交
由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之
法

官
審
判
的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程
序
對
少
年
更
為
有
利
，
更
注
重
少
年
之
人
權
，

更
能
避
免
少
年
走
向
更
嚴
重
之
偏
差
行
為
，
進
而
走
向
犯
罪
之
不
歸
路
。
少

年
社
區
處
遇
是
以
社
區
及
學
校
為
中
心
，
在
少
年
形
成
偏
差
行
為
之
初
期
，
中

如
家
庭
和
學
校
調
適
不
佳
、
深
夜
遲
歸
、
情
緒
不
穩
，
或
發
生
初
次
逃
學
逃
阱

家
行
為
，
而
由
社
區
內
具
有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能
和
技
術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國

、
\

者
給
予
專
業
輔
導
和
支
持
，
甚
至
以
個
案
工
作
方
法
對
少
年
作
價
值
澄
清
和
十

、

行
為
導
正
之
工
作
，
避
免
少
年
進
入
司
法
體
系
，
形
成
對
少
年
之
標
籤
，
以
恥

利
於
少
年
的
走
向
正
途
，
國
內
外
有
研
究
顯
示
，
少
年
年
齡
愈
小
愈
早
進
入
六

n
月



司
法
體
系
，
其
再
犯
的
可
能
性
愈
高
，
犯
罪
行
為
愈
趨
於
嚴
重
的
機
會
亦
愈

高
，
為
了
落
實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社
區
處
遇
工
作
，
台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
兩
個
直
轄
市
均
設
有
整
合
直
轄
市
內
部
警
政
、
社
政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新
聞

等
機
關
的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在
台
北
市
不
僅
市
長
為
主
任
委
員
，
並
邀
請

市
府
內
相
當
局
處
首
長
擔
任
副
主
任
委
員
及
委
員
，
並
邀
請
學
者
、
專
家
和

市
內
與
少
年
輔
導
工
作
有
直
接
關
係
之
政
府
或
民
間
凰
體
擔
任
委
員
，
如
少

年
法
庭
庭
長
、
地
方
法
院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處
處
長
、
救
國
團
張
老
師
、
觀
護

協
會
理
事
長
、
市
議
員
、
獅
子
會
代
表
等
組
成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，
高
雄
市
和

各
縣
市
亦
能
依
法
組
成
直
轄
市
及
各
縣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但
組
織
架
構

不
如
台
北
市
政
府
完
整
，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除
定
期
召
開
委
員
會
外
，

以
發
揮
整
體
防
治
台
北
市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外
，
並
成
立
各
行
政
區
為
單
位
的

少
年
輔
導
組
，
以
邀
請
少
年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為
少
年
輔
導
員
落
實
執
行
社
區

處
遇
之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，
也
運
用
專
家
學
者
及
培
訓
志
工
，
及
各
行
政

區
的
社
區
處
理
，
針
對
行
政
區
內
問
題
和
偏
差
行
為
，
或
由
台
北
分
院
及
士

林
地
方
法
院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所
移
送
之
結
束
保
護
管
束
少
年
，
或
學
校
移
送

學
校
適
應
不
良
少
年
，
或
由
警
政
單
位
或
擴
大
臨
檢
移
送
問
題
行
為
或
深
夜

不
歸
，
亦
有
由
少
年
輔
導
員
及
志
工
在
外
展
工
作
時
主
動
發
掘
之
少
年
，
亦

有
由
父
母
親
移
送
不
服
管
教
少
年
以
及
中
鞍
學
生
，
逃
學
逃
家
少
年
，
而
由

各
行
政
區
之
少
年
輔
導
進
行
個
案
、
團
體
輔
導
，
或
進
行
家
族
治
療
、
心
理

劇
或
其
他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技
術
'
作
為
徹
底
對
少
年
作
價
值
澄
清
和
行
為
改

士
、

4
4

區

變
之
策
略
，
以
達
到
犯
罪
矯
治
之
最
終
目
的
。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發

亦
成
立
會
本
部
作
為
督
導
、
評
估
考
核
、
研
究
發
展
、
志
工
培
訓
以
及
其
他
將

支
援
工
作
，
以
使
得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更
加
落
實
並
具
效
益
。
刊

侈
的
小
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成
立
至
今
，
不
但
產
生
實
質
的
效
果
，
並
成
八

為
高
雄
市
和
各
縣
市
學
習
模
仿
之
對
象
，
亦
經
常
參
與
由
台
北
市
少
輔
會
所
付

舉
辦
各
項
專
業
性
的
研
討
會
，
但
仍
因
高
雄
市
長
和
各
縣
市
長
之
理
念
以
及
期

受
制
於
經
費
不
足
，
未
能
將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以
及
各
行
政
區
少
年
輔
導
組

之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落
實
付
諸
執
行
。
而
實
質
上
，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
員
會
會
本
部
工
作
同
仁
以
及
各
行
政
區
少
年
輔
導
組
均
為
約
聘
之
專
業
社
會

工
作
人
員
，
由
於
缺
乏
保
障
，
歷
年
來
流
動
率
較
為
偏
高
，
數
任
市
長
亦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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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編
的
計
畫
，
一
直
到
前
任
陳
水
扁
市
長
重
視
落
實
執
行
社
區
處
遇
之
少
年
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，
不
僅
任
命
白
秀
雄
副
市
長
邀
請
少
輔
會
委
員
學
者
專
家
成

立
納
編
研
究
小
組
，
並
經
市
政
會
議
通
過
，
情
台
北
市
議
會
前
任
法
規
委
員

會
某
些
市
議
員
們
，
不
了
解
少
輔
會
納
編
為
一
級
單
位
真
正
內
涵
和
其
專
業

特
質
，
而
在
某
些
殘
障
福
利
團
體
和
教
育
、
社
會
行
政
人
員
的
不
同
意
見
下
，

.
中

華民間
間

使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納
編
案
未
能
完
成
，
期
待
未
來
再
接
再
厲
，
建
八

十

構
完
整
的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專
業
體
制
。
、

而
實
質
上
，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未
能
納
編
的
另
一
原
因
亦
由
於
一
行

閏
月

將
納
編
案
退
凹
，
並
建
議
以
市
府
二
級
單
位
納
編
方
式
，
歸
屬
於
警
察
局
，

社
會
局
和
教
育
局
，
這
種
沒
有
以
少
年
為
主
體
之
犯
罪
矯
治
概
念
的
市
議
員
，



中
央
政
府
對
少
年
輔
導
工
作
的
不
重
視
，
無
法
在
中
央
部
會
中
建
構
台
北
市
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的
中
央
級
機
闕
，
雖
然
行
政
院
青
年
輔
導
會
在
最
近
幾
任

主
任
委
員
也
開
始
對
於
少
年
問
題
的
重
視
，
不
僅
出
版
者
少
年
白
皮
書
，
亦

將
青
輔
會
之
工
作
向
下
延
伸
至
十
五
歲
之
青
少
年
，
尤
其
對
休
閒
活
動
之
規

畫
最
為
重
視
，
但
是
最
近
又
傳
閔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修
正
後
，
將
要
裁
撤
行
政

院
青
輔
會
，
這
種
逆
潮
流
和
逆
需
求
的
規
畫
趨
向
，
完
全
不
利
於
少
年
犯
罪

矯
治
工
作
的
落
實
執
行
。

因
此
犯
罪
矯
治
中
少
年
輔
導
體
制
必
須
建
制
，
就
是
中
央
沒
有
主
管
機

闕
，
但
仍
成
立
由
法
務
部
、
內
政
部
、
教
育
部
以
及
相
關
部
會
成
立
的
任
務

編
組
的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委
員
會
，
作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政
策
之
擬
定
，
並
明
令

直
轄
市
和
各
縣
市
政
府
應
建
制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方
能
落
實
少
年
犯
罪
矯

治
工
作
，
而
使
以
社
區
處
遇
策
略
，
結
合
社
區
整
體
力
量
，
共
同
防
治
少
年

犯
罪
以
及
落
實
執
行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。

三
、
犯
罪
矯
治
體
制
應
趨
向
於
一
元
化

犯
罪
行
為
之
處
理
固
然
有
未
成
年
之
少
年
和
成
人
之
分
，
少
年
事
件
處

理
法
就
是
在
於
保
障
未
成
年
少
年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使
其
有
改
過
向
善
，
從
事

參
與
正
常
社
會
的
機
會
，
最
近
通
過
的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對
於
初
犯
或
較
輕

刑
賣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均
採
不
罰
或
輕
罰
之
準
則
，
並
保
障
其
假
釋
之
機
會
，

並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
資
料
之
保
密
和
防
止
外
洩
有
嚴
格
之
規
定
，
以
免
傷
害
到

少
年
之
隱
私
權
，
而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紀
錄
之
銷
毀
亦
有
嚴
格
之
規
定
，
以
給

LIA 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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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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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少
年
重
生
的
機
會
。
但
是
實
質
上
，
最
近
幾
年
來
對
於
成
人
犯
的
更
生
保
發

護
工
作
較
為
重
視
，
成
人
觀
護
工
作
亦
成
為
法
務
部
以
及
各
地
方
檢
察
署
主
持

要
推
動
之
工
作
，
不
同
於
各
級
法
院
及
少
年
法
庭
及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處
主
管
圳

少
年
觀
護
工
作
。
成
人
觀
護
工
作
之
推
展
，
不
僅
在
法
務
部
主
導
下
，
在
各
八

地
方
檢
察
署
輔
導
成
立
榮
譽
觀
護
人
協
進
會
，
而
結
合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榮
譽
卅

觀
護
人
協
進
會
聯
合
會
，
協
助
政
府
推
動
成
人
觀
護
工
作
。
尤
其
在
法
務
部
期

之
指
導
規
畫
下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更
生
保
護
協
會
以
及
各
地
之
分
會
，
對
於
受

刑
人
出
獄
輔
導
工
作
已
發
揮
實
效
，
而
更
生
保
護
工
作
持
續
監
獄
內
的
犯
罪

矯
治
工
作
，
使
受
刑
人
在
重
回
社
會
後
，
能
有
效
順
應
社
會
生
活
，
去
除
錯

誤
的
價
值
觀
和
偏
差
之
犯
罪
行
為
，
而
更
生
保
護
工
作
遍
及
所
有
的
受
刑
人
，

自
然
無
未
成
年
之
少
年
和
成
年
人
之
差
別
，
固
然
現
階
段
更
生
保
護
工
作
之

執
行
採
自
願
性
的
，
但
假
釋
在
刑
期
未
滿
出
獄
者
則
採
強
制
性
更
生
保
護
工

作
，
亦
無
未
成
年
少
年
和
成
年
人
之
分
，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應
有
連
繫
性
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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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因
為
未
成
年
少
年
在
未
滿
十
八
歲
接
受
保
護
管
束
之
觀
護
，
但
一
滿
十
八

歲
就
不
受
到
觀
護
工
作
之
輔
導
，
造
成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中
斷
。
而
成
人
犯

的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，
在
過
去
由
於
受
到
報
復
主
義
之
影
響
，
在
成
人
監
獄
中
科

未
實
施
任
何
犯
罪
矯
治
之
措
施
，
而
是
以
監
禁
和
懲
罰
為
主
，
甚
至
於
將
監
氏

閉
目

獄
形
容
成
黑
獄
、
人
間
地
獄
，
以
嚇
阻
成
人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監
獄
中
的
成
人
八

犯
不
僅
喪
失
自
由
，
人
性
尊
嚴
完
全
受
到
剝
奪
，
監
獄
環
境
亦
十
分
差
，
管
什

理
嚴
苛
，
對
於
逃
脫
所
受
之
處
分
更
是
十
分
嚴
厲
，
成
為
成
人
犯
最
大
的
夢
恃

n
刀



膺
，
但
是
自
從
基
本
人
權
的
觀
念
普
及
受
刑
人
，
不
但
監
獄
管
理
逐
漸
人
性

化
，
受
刑
人
基
本
人
權
亦
逐
漸
受
到
尊
重
，
亦
替
受
刑
人
作
生
涯
規
畫
，
並

在
監
獄
中
給
予
最
適
的
職
業
訓
練
，
使
出
獄
後
有
一
技
之
長
可
以
維
生
，
亦

逐
漸
開
放
監
獄
的
宗
教
活
動
，
期
望
透
過
宗
教
的
感
化
發
揮
犯
罪
矯
治
之
功

效
，
而
監
獄
內
的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逐
漸
受
到
政
府
決
策
體
制
和
法
務
部
的
重

視
，
期
望
在
監
獄
內
聘
用
專
業
人
員
從
事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，
使
受
刑
人
價
值

澄
清
、
行
為
改
善
，
而
在
出
獄
後
成
為
能
過
正
常
生
活
之
人
，
不
再
犯
罪
，

使
犯
罪
問
題
有
效
下
降
，
而
達
到
刑
期
無
期
的
理
想
目
標
，
因
此
犯
罪
矯
治

不
僅
在
於
少
年
，
亦
在
於
成
人
，
因
此
觀
護
制
度
的
一
元
化
，
犯
罪
矯
治
的

整
體
規
畫
策
略
，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但
觀
護
制
度
一
元
化
受
到
司
法
體
系
的
激

烈
反
對
，
各
地
觀
護
人
亦
有
反
對
之
聲
浪
，
雖
然
在
兩
次
全
國
犯
罪
會
議
均

有
觀
護
制
度
三
兀
化
的
論
戰
，
但
在
司
法
院
之
堅
持
下
，
包
括
少
年
和
成
人

觀
護
制
度
一
元
化
終
於
胎
死
腹
中
，
煙
消
灰
滅
，
其
實
為
了
司
法
獨
立
審
判
，

維
持
行
政
、
立
法
、
司
法
三
權
分
立
的
理
想
政
府
體
制
，
司
法
體
系
應
將
非

審
判
之
業
務
完
全
釋
出
，
以
確
保
其
獨
立
性
，
亦
維
持
與
社
會
之
公
正
、
超

然
的
地
位
，
但
是
觀
護
體
制
一
元
化
成
為
行
政
體
系
之
法
務
部
擴
權
和
司
法

院
不
放
棄
少
年
觀
護
之
管
轄
權
，
而
少
年
觀
護
人
室
之
觀
護
人
也
在
此
照
法

官
待
遇
的
吸
引
下
，
也
持
反
對
的
立
場
，
使
觀
護
制
度
一
元
化
無
法
建
制
，

而
在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修
訂
由
總
統
明
令
公
佈
後
，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中
已

無
任
何
「
觀
護
」
一
辭
，
觀
護
人
室
也
改
為
少
年
調
查
保
護
處
，
觀
護
人
也

Llh 
、

4
n﹒

改
為
少
年
調
查
宮
、
少
年
保
護
官
，
世
界
唯
一
獨
特
的
官
位
，
觀
護
制
度
一
師

元
化
則
愈
行
愈
遠
，
實
在
心
中
困
惑
不
已
，
而
犯
罪
矯
治
體
制
納
入
社
會
工
科

作
專
業
體
制
，
更
隨
著
少
年
處
理
法
之
修
正
，
觀
護
體
制
二
兀
化
的
無
法
建
刊

侈
的
小

制
，
甚
至
於
法
務
和
教
育
體
制
相
結
合
犯
罪
矯
治
學
校
的
建
制
愈
形
困
難
，
八

但
對
於
受
刑
少
年
和
成
人
犯
罪
矯
治
成
效
，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，
體
卅

制
內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均
受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的
規
範
，
所
有
犯
罪
矯
治
機
構
亦
期

必
須
遵
守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專
業
倫
理
，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
領
域
之
一
環
，
而
使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落
實
執
行
，
以
發
揮
犯
罪
矯
治
的
實
際

效
益
。

四

、
犯
罪
矯
治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通
過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的
建
制
已
得
到
法
律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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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建
制
成
立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亦
取
得
合
法
的
專
業
地

位
，
而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如
能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，
犯
罪
矯
治
的
專
業

工
作
人
員
，
如
少
年
輔
導
員
，
而
少
年
調
查
官
和
少
年
保
護
官
等
除
經
過
國

家
考
試
取
得
少
年
保
護
官
和
少
年
調
查
官
之
職
位
，
亦
必
須
得
到
社
會
工
作
中

師
之
認
證
，
成
為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而
有
其
專
業
之
地
位
，
甚
至
投
阱

考
少
年
調
查
宮
、
少
年
保
護
官
之
國
家
考
試
，
亦
必
須
依
照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國

\ 

真
有
特
殊
專
長
或
特
殊
大
學
學
系
畢
業
者
，
方
能
投
考
少
年
保
護
官
和
少
年
十

、
、

調
查
官
，
以
求
得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之
法
律
地
位
，
使
犯
罪
矯
恥

nA 

治
工
作
更
走
向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系
。

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，
由
於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之
特
殊
性
，
除
了
必

須
遵
守
一
般
準
則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守
則
外
，
另
必
須
建
構
犯
罪
矯
治
社

會
工
作
特
殊
的
倫
理
守
則
，
亦
必
須
專
業
團
體
以
團
體
之
力
量
，
使
犯
罪
矯

治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守
則
更
為
明
確
化
，
而
依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組
成
犯
罪
矯
治

社
會
工
作
者
公
會
，
對
於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予
以
侵
害
專
業
倫
理
之
制

裁
。
而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至
少
應
包
括
以
下
幾
項

.. 

l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依
其
特
殊
專
長
和
案
主
之
特
殊
關
係
所
需
求

之
倫
理
規
範
。

Z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案
主
之
特
殊
互
動
關
係
而
建
構
之
專
業
倫

理

1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加
害
人
與
被
害
人
之
互
動
關
係
所
建
制
之

專
業
倫
理
。

4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法
院
與
法
務
體
系
及
警
政
體
系
之
互
動
關

係
所
建
制
之
專
業
倫
理
。
其
中
必
須
包
括
何
時
依
法
放
棄
案
主
的
資
料
部
分
。

5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犯
罪
矯
治
機
構
之
互
動
關
係
所
建
制
之
專

業
倫
理
。

6
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社
會
之
間
之
互
動
關
係
所
建
制
之
專
業
倫

理

根
據
以
上
準
則
所
設
計
出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特
殊
專
業
倫
理
守

則
，
應
較
一
般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更
加
精
緻
而
明
確
，
亦
依
據
社
會

﹒
主

、

4
A
q

工
作
師
法
以
及
犯
罪
矯
治
之
相
關
法
律
規
定
，
組
成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做

公
會
，
以
維
護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權
益
，
並
給
予
專
業
輔
導
和
管
理
科

及
制
裁
，
更
由
於
犯
罪
矯
治
不
僅
與
案
主
有
闕
，
亦
與
案
主
如
為
加
害
人
，
刊侈

的
叩

與
其
被
害
人
有
闕
，
如
何
在
加
害
人
權
益
和
被
害
人
權
益
中
取
得
均
衡
點
，
八

應
為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最
大
難
題
。
尤
其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之
有
效
性
與
社
會
卅

互
動
關
係
更
為
密
切
，
一
項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之
失
效
可
能
引
發
更
大
的
社
會
期

問
題
。
就
像
最
近
在
研
議
中
被
害
人
權
益
維
護
法
對
於
被
害
人
權
益
期
望
透

過
公
法
予
以
賠
償
，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於
被
害
人
亦
有
其
權
責
。

更
何
況
如
使
用
職
業
訓
練
作
為
犯
罪
矯
治
的
策
略
，
規
畫
汽
車
修
理
班

廣
受
支
持
和
參
與
，
但
卻
成
為
現
階
段
跨
區
連
鎖
汽
車
竊
盜
改
裝
集
團
之
緣

起
，
在
未
成
年
少
年
之
職
業
訓
練
所
之
美
容
美
髮
班
成
為
少
女
更
陷
入
色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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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容
場
所
也
是
當
時
規
畫
以
職
訓
作
為
犯
罪
矯
治
策
略
設
計
者
所
無
法
預
料

之
事
，
更
像
一
清
、
二
清
專
案
後
，
黑
道
串
聯
甚
至
組
成
天
道
盟
、
宇
宙
盟

的
傳
間
，
也
應
作
明
確
之
規
範
。
總
之
，
犯
罪
矯
治
具
特
殊
專
業
性
和
複
雜

性
，
其
不
僅
應
納
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受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之
制
約
，

且
必
須
作
更
精
密
犯
罪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者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之
設
計
，
方
能
確
軒

氏閒
閩

、L
',' ，

一
i

\ 
年

RA 

保
案
主
權
益
，
並
兼
顧
被
害
人
權
益
及
社
會
積
極
之
功
能
。

(
本
文
件
存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京
教
授
)




